      关于转发《省教育厅规划办关于做好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课题组织申报工作》的通知
                                      山医大汾院教函[2010]3号
各系（部）、处（室）、馆、中心、集团：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课题申报工作已启动，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课题组织申报工作的通
知》（教办厅函[2010]14号）及晋教科规办函[2010]1号文件的要求，现将文件转给你们，请各部门结合我省教育改革与发展需要和我院的实际工作，积极组织做好课题申报。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课题申报截止时间为2010年3月22日。各申报部门的申报材料，经所在部门审查盖章后，请于3月22日前由各部门将纸质申报材料及电子文档统一汇总后报送教务处教务科（汇总格式见全国规划办附件要求），逾期不予受理。
二、课题申报所需的各种材料均可从教务处网站（网址：http://www.sxmufyc.edu.cn/jwc/index.html）或省规划办网站（网址：http://sxsjky.com）下载，申报课题的具体要求详见教办厅函[2010]14号文件。 

三、请各部门的负责同志认真领会教育部办公厅及省教育科学规划办通知的精神，把握申报要求，加强宣传发动，指导有关人员做好选题设计论证，注意选题策略，突出申报特色，提高申报质量，力争在今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申报数量和质量上有新的突破。
四、已经有在研的省级或国家教育科学规划等课题的负责人不得再申报新课题。

 如有问题，请与教务科陈利荣联系，电话：7235011。
附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课题组织申报工作的通知（我院教务处、全国规划办网站和省规划办网站均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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